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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營署綜字第111125556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111年11月24日召開「110年『建置海岸地區基本資料

庫及資訊服務平台』」委託資訊服務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署111年11月14日營署綜字第1111236588號開會通知

單辦理。

正本：陳委員璋玲、陳委員繼藩、邱委員景升、邱委員文彥、詹委員士樑、簡委員連
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防部、海洋委員會、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國家
海洋研究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經濟部水
利署、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能源局、交通部航港局、交通部觀光局、新北市
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基隆市政府、新
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
政府、連江縣政府、本部地政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國土測繪中心、本署
城鄉發展分署、國家公園組、誠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署綜合計畫組（3科）



1 
 

110 年「建置海岸地區基本資料庫及資訊服務平台」委託資訊服

務案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1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貳、 會議地點：營建署 601 會議室(視訊會議) 

參、 會議主持人：蘇組長崇哲 

肆、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後簽到簿 

紀錄：吳雅品 

伍、 決議： 

一、 本案期末報告書內容審查通過，請規劃單位依契約書規

定辦理後續事宜。 

二、 各出席委員及各單位代表意見（詳後附錄），請規劃單位

納入參考，並將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納入總結報告書，

若有無法參採之意見，請敘明理由。 

陸、 散會：下午 3 點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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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各委員及單位發言要點或書面意見 

一、 陳委員璋玲 

（一）報告內容完整，大致完成計畫要求的工項，給予高度肯定。 

（二）報告書表 3-10「最終圖資蒐集一覽表」之圖資來源收錄非常完整，

惟有關太陽光電部分，是否有包括經濟部能源局依「一級海岸保

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 8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審議通

過的漁電共生圖資？倘若沒納入，建議與業務單位研議納入圖台。 

（三）海岸資訊服務圖台係以圖層套疊顯示相關資訊，大部分係屬公開，

基於資料能提供更多元加值使用服務，建議考量本案圖台可提供

下載公開的圖資 SHP 檔功能，經查報告書第 136 頁，表 3-28 僅有

7 項圖資項目可供下載，建議未來能增加更多項目。 

（四）另有關圖資申請作業須知，可供申請的圖資只包括表 3-31 所列的

32 項，對照報告書中表 3-10 所列公開的圖資項目少，建議未來增

加可申請的項目。倘若某些圖資係屬於其他單位主管，且無法在

本案圖台下載或申請，建議此圖台可提供圖資來源，以載明主管

單位或申請圖資等相關資訊，以利使用者使用資料。 

（五）有關特定區位許可案件審議部分，是否有已通過許可案件之資料

彙整和條件式查詢的功能，如查詢過去年度獲許可案件使用的海

岸地區(濱海陸地和近岸海域)的累計面積，或各不同使用類別使

用的海岸地區面積等，以利業務單位掌握特定區位使用的整體資

訊。 

二、 陳委員繼藩： 

（一）報告書中關於圖資蒐集從 138 項至 107 項，最後蒐集共 134 項圖

資，其中圖資檢討過程中增減的部分建議可省略，應說明本計畫

從原本盤點出 138項資料至最後期末報告展現取得 134項之圖資內

容，將其中刪減調整圖資之原因補充那入報告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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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水深海底地形資料公開方式部分，似乎只限公務機關使用，

請規劃團隊再說明原因。 

三、 邱委員文彥： 

（一）海岸管理法第六條對於「教育」的功能非常重視，本計畫如何配

合或後續計畫加值服務部分，是否有納入考量的空間，請參酌。 

（二）相關機關圖資介接與協作機制，請規劃單位更進一步說明，例如，

相關機關有無共識，如何徵求相關部會意見，是否有否自動上傳

機制等，建請再補充說明納入報告書。 

（三）贊成廖副組長建議，本案圖台入口網站宜設置「最新消息」公布

之功能，除可呈現國內海岸相關資料，未來亦可考量將國際重要

動態消息。 

（四）有關文化部資料之水下文化資產相關內容似乎未納入本計畫，請

說明原因。報告書第 25 頁之沈船資料呈現，應為「帶」狀而非

「缐」狀，請釐清修正。另外對於有地籍資料而沒入海中土地部

分，以及漁業署之人工漁礁資料，可否納入本計畫一併考量。 

（五）有關本案海岸資料庫建置部分，建議將國家公園署發展部分，預

為考量。 

（六）報告書第 138頁之圖資申請表，目前似乎只針對機關（構）提供申

請，建議擴大學者、教師及一般民眾的申請使用，爰建議併修正

圖資申請表格內容。 

（七）今年營建署委託辦理之相關計畫，具圖資及相關內容如何整合納

入，請考慮。 

四、 詹委員士樑： 

（一）本案報告書呈現架構建議規劃單位酌予調整，例如第三章各項工

程成果分成「期初、期中及期末」部分進行說明，建議納入最後

結論與建議章節中簡潔說明本案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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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書第三章各項工作成果說明之第一節「海岸資料庫面臨之議

題及未來發展的願景」係屬成果還是願景?倘係屬願景部分，建議

調整至第一章較為恰當；如屬成果部分，則需補充說明處理過程。 

（三）有關圖資蒐集過程建議簡化，並補充說明本計畫不採納部分圖資

之考量。 

（四）報告書第 125 頁之「圖 3.49」的作業流程表建議調整流程表中平

台功能之位置。審議案件全流程除呈現各階段流程圖，建議於最

前方呈現總流程圖。如前述陳委員璋玲所建議，特定區位審議案

除了個別檢視案件外，建議未來可提供更大角度之檢視，以利了

解案件整體之衝擊及影響。 

（五）有關於資訊安全方面，建議執行弱點掃描以檢視系統是否有資安

漏洞。 

（六）有關於教育方面，建議本案可將相關成果資料提供給教育相關單

位運用（如海洋課程設計），以利於各單位進行教育工作上能更加

快速及便利。 

五、 海委會海洋保育署（書面意見） 

（一）第 97 頁提到資料互惠共享連結一節，本署已將可公開之資料上傳

至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提供使用。 

（二）有關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本署意見（一）回覆內容有錯字

（嶒列應為增列，主觀機關應為主管機關）。 

六、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書面意見） 

報告書第 18頁，本中心甫於 111年 10月擴大「模糊檢索 API」

之服務對象，故第 5點文字內容建議修正為：「5.模糊檢索 API(門牌、

地標等檢索)：限政府機關、國營機構、民營機構及學術單位（短期分

析研究）申請。」 

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書面意見） 

無新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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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11 年 11 月 22 日林政字第 1111636701 號

函） 

涉本局圖資已提供貴署在案，本局無新增意見。 

九、 交通部觀光局（書面意見） 

交通部 111 年 11 月 3 日交路（一）字第 11182007271 號公告

「西拉雅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經營管理範圍調整，該國家（級）風景

（特定）區新增臺南市東山區部分東河里、部分科里里土地及龍崎區

龍船里全里、牛埔里部分土地，本局提供前開範圍調整圖檔，請協助

更新國家風景區圖資。 

十、 本署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廖副組長文弘： 

（一）本案平台預計何時上線對外公開?建議作業單位儘快提供使用。 

（二）建議本案平台首頁增加最新消息，以呈現審議資訊、圖資更新、

及海岸相關活動等資訊，以提升本平台瀏覽人次。 

十一、本署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張科長誌安： 

（一）本案刻正進行系統安裝於本署資訊室虛擬環境，預定 12 月底前將

於原「海岸地區管理資訊網」之於「最新資訊公告」新增通知舊

網站進行更新與改版，將以「海岸地區基本資料庫及資訊服務平

台」新網址呈現，續以提供海岸保護、防護、永續利用及海岸相

關圖層整合應用服務。 

（二）另有關前述委員所建議之相關圖資運用、合作部分，本署預定明

年度擬有相關委託案，將海岸管理資料庫蒐集相關資料進行加值

服務後，並透過本圖台陸續進行公開展示成果。 












